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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承辦人：專員 許純瑜
電話：089-326141分機527
傳真：089-352118
電子信箱：k3033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500278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0000A_1150027879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50027879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國立宜蘭大學辦理「花東

土木工程人才培訓學分班」招生資訊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

所屬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國立宜蘭大學（下稱宜蘭大學）115年2月3日宜大教字第

11510004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鑑於花東地區土木工程人才需求殷切，宜蘭大學為協助花

東土木工程技術人才能力養成，及提升在職人員專業知識

技能，爰開設旨揭學分班課程。

三、本學分班開設二期各三大領域課程：

(一)課程：

１、結構領域（4門課）:土壤力學（3學分）、材料力學

（3學分）、結構學（3學分）、鋼筋混凝土學（3學

分）。

２、施工領域（3門課）：測量學（3學分）、營建管理（3

學分）、工程材料（2學分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5000198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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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公務領域（2門課）：政府採購法（3學分）、職業安

全衛生法規（3學分）。

(二)對象：

１、欲參加土木工程相關國家考試之社會大眾。

２、本科生及跨領域轉職者。

３、政府機關及民營企業之採購、職安需求人員。

(三)特色：

１、協助學員取得國家考試應考資格及加強複習考試科

目。

２、協助學員學習公務領域專業技能及考取專業證照。

３、獎勵機制:「結構領域」與「施工領域」課程，凡取得

選修科目學分，且滿足國考應試資格者，即退還該選

修課程科目50%學分費。

四、招生日程與方式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

１、第一期課程：115年2月2日至3月13日止。

２、第二期課程：115年5月25日至7月17日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，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ccsys.niu.edu.tw/Exam/LSMTOLL/。

五、上課地點：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訓練處東區訓

練所（花蓮縣花蓮市富裕二街28號，近花蓮火車站）。

六、隨文檢附招生簡章及招生海報，相關報名問題請洽宜蘭大

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林小姐，電話：(03)931-7052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臺東縣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東
縣各衛生所、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本府各處

35 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試任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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